
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新聞稿
第 10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 100.10.18

銀行公會全國聯合會第 10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已於
100 年 10 月 18 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2 時假臺灣銀行公庫部大
禮堂舉行，由該會張理事長秀蓮主持，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
委員會陳主任委員裕璋、銀行局桂局長先農、張副局長國銘、
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張理事長平沼均應邀出席指導，會員
代表出席踴躍，大會進行順利，圓滿閉幕。

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陳主任委員裕璋蒞會致詞指
出，協助金融業發展，一直是金管會的重要目標，近來已採
取多項開放政策與措施，如開放金融業務及協助銀行業在大
陸布局等；另為促進金融業之永續發展，「金融發展」已納為
「黃金十年」國家願景之施政主軸，將以金融升級發展打造前
瞻穩健之金融體系及充分滿足多元之金融需求，全面提升金
融消費者權益為目標，積極推動各項施政措施與策略。在「金
融發展」施政主軸策略之行動計畫如下：一、擴大經營範疇提
升金融機構競爭力；二、加強金融機構資本適足性與風險管理

1



機制確保金融穩定；三、循序推動兩岸金融往來；四、推動金
融市場與國際接軌；五、充分滿足多元的金融需求；六、持續
發展高科技及創新產業籌資平台；七、建立處理金融消費者爭
議之平台等。金管會將依黃金十年金融發展之策略，持續積極
擴大金融機構業務範疇，提高金融機構經營彈性與競爭力，
研議備抵呆帳佔總放款比率維持一定水準，持續加強銀行備
抵呆帳提列，強化銀行資產品質。希望未來銀行公會及各位銀
行代表能持續給予支持。

張理事長致詞時表示一年以來，本會為配合政府政策促
進經濟發展、協助會員銀行業務經營，完成多項任務。包括：
一、配合政府政策，協助推動「愛台十二建設」與「六大新興產
業」方案，引導金融機構給予資金支持，以達成「活力經濟、
永續台灣」之願景。二、配合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之修正，檢討
相關規範，協助銀行符合法令要求。三、為協助會員銀行業務
經營，因應美國「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（FATCA）」將於 2013
年實施，蒐集日本、新加坡等國家作法，協助會員銀行預為因
應。四、配合政府推動我國採用國際會計準則（IFRS），研商
各項參考方案及建議，協助會員銀行解決適用 IFRS 過程中之
共同問題。五、推動銀行在大陸之布局及業務發展，於 ECF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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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訂前，提出相關建議請金管會協助爭取，其中 4項建議業
經納入 ECFA 早期收獲清單具體承諾，ECFA 簽訂後，建議取
消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金融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」
中臺灣地區銀行及第三地區子銀行二擇一赴大陸等規定，並
獲主管機關參採，放寬相關限制，對於銀行佈局大陸市場有
極大助益。六、爭取開放臺灣地區銀行 OBU 辦理人民幣業務，
亦獲主管機關正面回應，頒定「臺灣地區銀行辦理人民幣業
務」規定，開放 OBU及海外分行辦理人民幣業務，使得 OBU
有機會成為台商人民幣的資金調度中心。（張理事長致詞稿詳
後附）

本次會員代表大會計有報告案 1件及討論案 3 件，包含
99年度工作報告及收支決算表案、101 年度工作計畫案及經
費收支預算案等，相關議題均獲會員代表支持順利通過，未
來本會將依據會中通過之年度工作計畫積極推動各項重要工
作。另為因應國際經濟情勢動盪不明，本會特邀請中華經濟研
究院吳中書院長，就「經濟與金融情勢分析」進行專題演講，
吳院長就國際經濟預測、利率匯率趨勢等提出專業精闢之分析，
並探討國際主權債信危機、原物料波動等因素對國內經濟金融
之影響，期協助銀行業掌握經濟金融發展之脈動，締造更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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煌燦爛的業績，與會代表咸感獲益良多。

4


